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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13 年高雄市提升糖尿病照護品質獎勵計畫 

一、 計畫緣起： 

依據 111 年衛生福利部國民健康署資料統計，糖尿病分別位居台灣及本

市十大死因中的第 4 名及第 6 名，為確保國人免受糖尿病危害，國民健康

署於 22 縣市積極推廣推動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計畫，透過公共衛生部門、臨

床醫療團隊與專業團體共同推展糖尿病防治工作，培植優良糖尿病照護人

力，建立照護網醫事人員認證制度，並跨部會與中央健保署合作，加入給

付誘因，推動「糖尿病及初級慢性病照護整合方案-糖尿病(原糖尿病品質支

付服務方案)」，透過醫療院所對病人的追蹤管理，不僅提供醫療照護服務，

亦協助病患養成規律就醫習慣，學習健康自我照護，進行自我健康管理，

減少合併症造成健康危害。。 

在中央及地方政府共同推展下，糖尿病照護量能已有顯著提升，為使民

眾獲得良好照護，確切掌握各醫療院所照護品質，中央健康保險署於醫療

品質資訊公開網公告各醫療院所糖尿病照護指標資訊，指標包括照護率(糖

尿病個案加入品質支付方案比率)、糖化血紅素檢查率、空腹血脂檢查率、

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及眼底檢查率。據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資料顯示，

在本局推動下，本市各項指標(如表 1)均有逐年提升，112 年上半年照護率

已達 57.26%、112 年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為 68.85%(111 年：66.21%)、眼

底檢查率為 48.22%(111 年：46.43%)、糖化血紅素檢查率為 95.10%(111 年：

93.99%)及空腹血脂檢查率為 90.02%(111 年：85.92 %)。 

 表 1 高雄市糖尿病照護指標 (健保署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資料) 

 照護率 
尿微量白蛋白 

檢查率 
眼底檢查率 

HbA1C 

檢查率 

空腹血脂 

檢查率 

103年 36.10% 46.33% 31.58% 90.72% 80.89% 

104年 37.78% 47.34% 34.36% 91.35% 82.14%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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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05年 41.49% 50.80% 40.67% 91.82% 82.97% 

106年 46.09% 53.85% 46.75% 93.42% 84.79% 

107年 51.98% 58.28% 46.20% 93.89% 85.52% 

108年 56.66% 61.18% 47.04% 93.78% 86.34% 

109年 60.89% 64.03% 47.92% 93.56% 86.89% 

110年 62.18% 64.88% 47.49% 93.74% 87.87% 

111年 62.46% 66.21% 46.43% 93.99% 85.92% 

112年 
(上半年) 

57.26% 
68.85% 48.22% 95.10% 90.02% 

    糖尿病個案透過醫療院所收案管理，定期回診進行數據追蹤，不僅獲

得較優質的醫療及衛教服務，亦可避免眼部及足部併發症的發生。迄 113

年 3 月底，本市計有 182 家醫療院所加入「糖尿病及初級慢性病照護整合

方案-糖尿病」，包括醫學中心 3 家、區域醫院 8 家、地區醫院 30 家及 141

家診所(含 9 家衛生所)，為增加醫療院所收案意願，提升本市糖尿病照護

品質，使糖尿病個案獲得良好照護，爰擬定本獎勵計畫，依院所類別及可

收案人數進行分組，並將院所容易忽略之指標項目(照護率、眼底檢查率及

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)納入評比，俾利提升該三項檢指標，另自 106年起

將上述指標列入醫院督考項目，期盼獎勵與督考並進，提升本市醫療院所

糖尿病照護品質。 

二、 計畫目的： 

鼓勵醫療院所提升糖尿病人照護指標，提升照護品質，協助病人增進

自我照護能力，減少合併症發生，維持及促進健康。 

三、 計畫期間：奉核日起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止。 

四、 對象及組別： 

 本市加入健保署糖尿病品質支付服務方案之醫療院所，以醫院、診所

兩類，分別依個案數(★註)進行分組： 

 

 



3 

 

 

 

 

 

 

★註： 

個案數定義(同健保署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照護率分母定義): 上年度全年資料中門診主

診斷為糖尿病且在同院、同 ID、同生日下，任 2次就醫日期間隔介於 0到 90 天之人數。 

 

五、 獎項評核標準： 

(一) 照護率績優獎：  

類組 評核項目 獎勵項目 
獎勵 

額度 

醫院類 

(4 組) 

個案數 8501 人

以上 
照護率達 60% 獎狀一紙 3500 元禮券 1 名 

個案數

4501-8500 人 
照護率達 80% 獎狀一紙 3000 元禮券 1 名 

個案數

1001-4500 人 
照護率達 75% 獎狀一紙 2000 元禮券 3 名 

個案數

201-1000 人 
照護率達 70% 獎狀一紙 1500 元禮券 3 名 

診所類 

(3 組) 

個案數 1001 人

以上 
照護率達 85% 獎狀一紙 2500 元禮券 3 名 

個案數

501-1000 人  
照護率達 87% 獎狀一紙 2000 元禮券 5 名 

個案數

201-500 人 
照護率達 90% 獎狀一紙 1000 元禮券 8 名 

備註 

1. 獎勵額度小計 24 名，共 42,500 元。 

2. 個案數定義(同健保署醫療品質資訊公開網照護率分母定義): 上年度全年

資料中門診主診斷為糖尿病且在同院、同 ID、同生日下，任 2次就醫日期

間隔介於 0到 90天之人數。 

3. 醫院類四組若當年度照護率達 100%者，即符合當組獎勵資格。 

4. 同組別若超過獎勵額度，依照護率成長率排序，如遇同分依序評比眼底檢

查率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。 

5. 成長率計算方式：(113 年照護率-112 年照護率)/112 年照護率 x100%。 

6. 各組別若無符合獎勵者，該組獎勵額度可於所有組別內依實際情形調整。 

7. 評核期間為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，資料來源為健保署醫療

品質資訊公開網或函請健保署高屏業務組提供。 

醫院類 

(4 組) 

個案數 8501 人以上 

個案數 4501-8500 人 

個案數 1001-4500 人 

個案數 201-1000 人 

診所類 

(3 組) 

個案數 1001 人以上 

個案數 501-1000 人 

個案數 201-500 人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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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二) 品質標竿獎： 

類組 評核項目 獎勵項目 獎勵額度 

醫院類 

(4 組) 

個案數 

9001 人以上 

照護率 60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50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0%以上 

獎狀一紙 6000 元禮券 1 名 

個案數

5001-9000 人 

照護率 78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65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0%以上 

獎狀一紙 5000 元禮券 1 名 

個案數

1001-5000 人 

照護率 80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70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0%以上 

獎狀一紙 4500 元禮券 2 名 

個案數

201-1000 人 

照護率 70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45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0%以上 

獎狀一紙 3500 元禮券 2 名 

診所類 

(3 組) 

個案數 

1001 人以上 

照護率 90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75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5%以上 

獎狀一紙 5000 元禮券 1 名 

個案數

501-1000 人 

照護率 95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60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85%以上 

獎狀一紙 4000 元禮券 2 名 

個案數

201-500 人 

照護率 90%以上 

且眼底檢查率 65%以上

且尿液檢查率 90%以上 

獎狀一紙 3000 元禮券 3 名 

備註 

1. 獎勵額度小計 12 名，共 49,000 元。 

2. 同組別若超過獎勵額度，依序評比眼底檢查率、尿液微量白蛋白檢查率及

照護率。 

3. 各組別若無符合獎勵者，該組獎勵額度可於所有組別內依實際情形調整。 

4. 評核期間為 113 年 1 月 1 日至 113 年 12 月 31 日，資料來源為健保署醫療

品質資訊公開網或函請健保署高屏業務組提供。 

六、 頒獎：於下一年度糖尿病共同照護網聯繫會議中，由本局長官頒獎。 

 

 

 


